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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學建築學院社區參與研究組王雲豪先生 

 

1 政府及發展商的角色 

  

 1.1 建議政府釐清所擔當的角色：對經濟效益低、影響公眾安全及衞生的重

建項目，政府應主動參與，並作出強制性收購重建；對有經濟潛力的重

建項目，政府應擔當協助推動商界參與發展的角色，鼓勵地產發展商參

與開發。 

   

 1.2 與會者表示，市建局現時的定位尚未清楚，並且認為不應將重建責任交

予發展商。 

   

 1.3 與會者認為，政府在提出重建項目前，應作出全面的社會評估及諮詢，

才能有效地反映社區問題，切合市民的需要。 

   

2. 優化建築設計締造可持續建築環境 

  

 2.1 「優化建築設計締造可持續建築環境」小冊子的內容用字及表達理念較

為偏重學術性，普通市民難以掌握。不過，與會者均認為小冊子對未來

市區重建策略有一定參考作用。 

   

 2.2 一個良好的優化設計可加入適當的「發水」誇大面積，並預留足夠的建

築物間距，藉以改善舊區的居住環境。 

   

 2.3 大部份意見認為居民應積極向政府反映有關理想社區建設的意見，讓政



府能作出切合社區需要的規劃，例如興建社區設施，改善居民的生活質

素。 

   

 2.4 現時樓宇高度愈高，鄰舍關係就愈生疏。重建時應着重保留及加強鄰舍

關係，建議預留部分用地面積，作為居民的公共空間。 

   

 2.5 尚翹峰下面的灣仔新街市地庫目前騰空，當局有計劃改作灣仔區第二個

社區用途設施，供居民參與社區活動，以加強社區凝聚力，達致活化舊

區的目的，在場出席人士一致贊同此項建議。 

   

 2.6 與會者期望政府能在優化建築物的過程中多花心思，加入環保設計元

素，減少屏風效應和樓宇數目。 

   

3 加強管制地產發展商 

  

 3.1 現時未有政策限制地產發展商興建樓宇的高度，以致他們的樓宇不斷向

上發展，破壞整個社區及整個香港市區設計，甚至影響維港山脊線。與

會者建議每區設有樓宇高度平均線，限制發展商興建樓宇的高度及密

度。 

   

 3.2 建築物的最重要對象是「居民」，但舊樓重建落成後，大部分的原址居

民都因為沒有能力負擔昂貴的樓價，而被迫遷出灣仔區，以致失去了重

建的原意，沒有改善當區居民生活質素。 

   

 3.3 政府不應把 “發水面積” 撥給地產發展商建設私人會所等休憩設施，因

為該設施只開放給住客使用，未能讓整個社區受惠，導致社區資源未被

充分利用。因此，有關設施並不能改善居民的整體社區生活質素，卻間

接讓發展商提高樓價和謀取暴利。 

   

4 業主及租客的保障 

  

 4.1 與會者要求政府重新檢討《強拍條例》上訴機制。現時的上訴門檻太高，

不單需要提交多個費用昂貴的報告，包括專家報告、樓宇結構報告及維

修報告，申訴人還須要繳付律師費。每個上訴動輒要花費幾百萬元，以

致業主在無可選擇的情況下，接受《強拍條例》。與會者建議政府提供

多種方案給業主選擇，例如樓換樓、舖換舖等補償安排。 

   

 4.2 有意見認為政府應立刻廢除《強拍條例》。因為《強拍條例》不單未能



保障小業主利益，更有違持續發展的基本原則 (即不犠牲任何人的利益

為前提下進行重建發展)。 

   

 4.3 在現行的制度下，進行重建項目時尚未有妥善保障租客利益。因此，建

議政府應考慮租客的利益，使其受到一定程度的保障。 

   

5 <<強拍條例>>的討論 

  

 5.1 香港物業屬於多層式發展，業權互相牽制，<<強拍條例>>能有助解決

業權不清的問題，平衡各方面的利益。 

   

 5.2 <<強拍條例>>除了讓私人發展商能進行收購舊樓重建項目外，亦能協

助舊樓業主自行選擇發展商，開發其樓宇的土地權益，維護自己的利

益。因此，與會者建議政府考慮降低條例門檻。 

   

 5.3 有個案顯示，業主認為樓宇有重建的需要，便聯合起來，以集體招標形

式選擇發展商，自行與發展商商討重建細則。最後，業主的聯合行動促

成樓換樓、舖換舖等補償安排。 

   

6 市民對保育建築物的意見 

  

 6.1 政府於保育建築物時，應詳細評估建築物的歷史價值。若認為建築物具

有保育價值，政府便應把樓宇內外一併保存下來，否則，若只保存建築

物的外貌，內裏已改作其作用途，便失去了保育的原意。 

   

 6.2 在實行保育政策時，政府應「以人為本」，多考慮於保育後的建築物，

安排原址居民留下繼續居住及生活。 

   

 6.3 以灣仔街市為例，政府只保存街市的外貌，改變了內裏的構造，另外，

由於商販拒絕遷入新街市地庫，而原定的舖位長期空置，浪費社會資源

及公共空間。 

   

 6.4 與會者表示，若情況不許可，即使未能將建築物全面保育，改為保留富

有特色的建築物外貌，亦是另類折衷的保育方式。 

 

7 社工於重建計劃中的角色及爭議 

  

 7.1 社工於重建計劃中擔當着重要角色，包括提供心理輔導及最新重建資訊



給受影響居民。另外，他們亦能擔當居民與持份者的遘通橋樑。雖然社

工受薪於市建局，但他們是專業人士，必會遵守社工的專業操守及使命。 

   

 7.2 部份與會者憂慮，由市建局直接撥款招聘社工協助受重建影響的市民，

不單令社工角色尷尬，市民亦難以信任社工的建議，質疑其中立性，拒

絕他們的協助。故建議政府應提出方案，分開處理市建局撥款及招聘社

工的事，讓社工能以中立形象幫助有需要的市民。 

   

8 灣仔海濱、交通設施或行人專用區的意見 

   

 8.1 現時，多處灣仔區公共空間被私人發展商佔用，未能紓解市民使用的休

憩設施時，致常有供不應求的情況。與會者一致建議政府應增加區內的

公共空間及休息設施，改善居民的社區生活質素。 

   

 論壇於下午 3時 25分結束。 

 

 

 


